
财务公司账户收款操作指南 

在准备使用财务公司账户进行收款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操作指南。 

一、收款账户信息 

您应当按照以下格式向付款人提供收款账户信息： 

收款人账号：财务公司账户的账号 

收款人户名：财务公司账户的户名 

收款人开户行：建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举例： 

收款人账号：2170001234 或 1510001234 或 2230001234 

收款人户名：航天 XX 单位 

收款人开户行：建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二、付款人操作注意事项 

请告知付款单位以下注意事项： 

1. 付款人通过银行柜台汇款的 

 通过建行柜台汇款的，请付款人协调建行柜台人员按照跨行汇款方式处

理，收款行为“建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如柜台人员不配合，请将汇款行名称

及联系方式告知您的服务点协调解决。 

 通过其他银行柜台汇款的，没有注意事项，按照各行要求办理即可。 

2. 付款人通过银行网银汇款的 

 使用建行网银汇款的，付款人在选择收款行时，“收款行别”请选择“收

款人为他行”，“收款人开户行”请选择“手工输入”，输入内容为“建 行北京

首体南路支行”，其中“建行”两字间必须加一空格。 

 使用其他银行网银汇款的，收款人开户行选择或手工输入“建行北京首

体南路支行”即可。 

三、账号格式注意事项 

请向收款人提供规范的财务公司账号，账号由十位数字构成，如 2170001234、

1511110123、2230001234 等，以下为常见错误应避免： 



 不要在十位账号前加财务公司银行账号，如 11001042700056000500—

2170001234。 

 对于 151 小账号应仅提供小账号，不要提供如 1511110123—2230001234

类似格式账号。 

 不要使用财务公司旧格式账号，如 VB1102170001234。 

如提供的收款账号不规范，可能导致款项被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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